关于印发荆门市支持农业招商引资十项政策实施细则的通知 [荆政办发〔2018〕3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漳河新区，屈家岭管理区，荆门高新区，大柴湖开发区，市政府各部门：
　　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将《荆门市支持农业招商引资十项政策实施细则》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本细则涉及的各项奖补资金，原则上按财政体制分级负担。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项目）落户在京山县、沙洋县、钟祥市、屈家岭管理区的，由项目所在县（市、区）组织审核后兑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项目）落户在东宝区、荆门高新区•掇刀区、漳河新区的，按现行财政体制分级负担。由各区主管部门受理审核并按程序报批后，由区级财政先行兑现，涉及市级财政负担的部分，报市级牵头主管部门组织审核，按程序报批后，市级财政通过结算补助各区。细则条款中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各项政策原则上每季度末集中兑现一次，各县（市、区）牵头部门于每季度最后一个月20日前受理资料，月底前审核完毕并拨付资金。对重大事项可“一事一议”，及时办理。各享受政策支持的市场主体（企业、项目、机构、个人）对申报资料的真实性负责，若提供虚假证明，将取消奖补资格,追回奖补资金。　
　　荆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年1月12日
荆门市支持农业招商引资十项政策实施细则
　　一、支持农产品精深加工业发展
　　（一）对新引进固定资产（厂房、设备）一次性投资1亿元（含）以上、5亿元以下的农产品精深加工项目，按照不超过土地出让价款的70%给予基础设施建设补助，并按照固定资产投资额的3%给予补助；对新引进的世界500强、中国500强、中国民营500强企业投资的农产品精深加工项目，或固定资产一次性投资5亿元（含）以上的农产品精深加工项目，其支持政策实行“一事一议”。
　　投资者全额缴纳土地出让金后，提供书面申请、招商引资合同、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票据、固定资产会计凭证（企业自建自购部分），向县（市、区）招商部门申报，由招商部门组织发改、财政等部门审核。
　　（二）对符合条件的农产品加工企业，给予县域经济调度资金支持。
　　向县（市、区）财政部门申报，由财政部门审核。
　　二、支持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发展
　　（一）对新引进的实施农业产业化发展和现代农业产业基地建设的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一次性给予150万元奖励；对新认定的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一次性给予100万元奖励。
　　企业提供书面申请、企业营业执照、国家认定文件、产业基地建设等相关证明资料，向县（市、区）农业部门申报，由农业部门组织财政等部门审核。
　　三、支持设施农业发展
　　（一）对新建设施农业基地规模达到100亩或投资5000万元（含）以上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单栋钢架大棚每亩一次性补贴1万元，按标准配置的连栋智能温室每亩一次性补贴10万元。
　　投资主体提供土地流转合同、工程竣工验收报告、固定资产会计凭证（企业自建自购部分）等资料，向县（市、区）农办申报，由农办组织财政等部门审核。
　　（二）对固定资产一次性投资3亿元（含）以上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给予农业重资产建设支持。
　　由企业向农业部门申报，由农业部门组织财政等部门审核。
　　四、支持田园综合体建设
　　（一）对投资2亿元（含）以上，且80%投资用于农业生产、产业发展、循环农业、生态建设等方面的田园综合体，一次性给予300万元奖励。
　　投资主体提供田园综合体规划、营业执照、投资规模等证明材料，向县（市、区）农业部门申报，由农业部门组织财政等部门审核。	
　　五、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
　　（一）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新增土地流转面积1000亩（含）以上、合同期限5年（含）以上，且已支付1年土地流转费用并保持正常经营的，一次性给予每亩100元奖励。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全市统一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县级以上农村综合产权交易中心交易鉴证、支付凭证等材料，报当地乡（镇）人民政府初审后，向县（市、区）农村经管部门申报，由农村经管部门组织财政等部门审核。
　　（二）对当年新认定的国家级示范农民合作社或家庭农场，每家一次性给予20万元奖励；对当年新认定的省级示范农民合作社每家一次性给予10万元奖励，省级示范家庭农场每家一次性给予5万元奖励。
　　农民合作社或家庭农场提供认定文件，向县（市、区）农村经管部门申报，由农村经管部门组织财政等部门审核。
　　（三）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获得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认证、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的，每新获一项认证给予2万元奖励。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认证文件，向县（市、区）农村经管部门申报，由农村经管部门组织财政等部门审核。
　　六、支持农产品冷链物流发展
　　（一）支持各类市场主体新建大型农产品冷链物流项目，对固定资产投资5000万元（含）以上、规模1万吨（含）以上的冷库项目，经验收合格后一次性给予100万元补助；对新建规模2万吨（含）以上冷库项目的支持政策，实行“一事一议”。
　　投资主体提供项目审批手续、工程竣工验收报告、固定资产会计凭证（企业自建自购部分）等向县（市、区）商务部门申报，由商务部门组织财政等部门审核。
　　七、支持农村电商发展
　　（一）对新引进的农村电子商务类区域性总部或功能性总部，实行总部经济相关奖补政策。
　　企业提供书面申请、纳税证明、工商登记注册等资料，向税收缴纳地财政部门申报，由财政部门组织税务、房管等部门审核。
　　（二）对新获得国家级、省级“电子商务示范园区”称号的园区管理运营企业，分别一次性给予50万元、20万元奖励；对新获得国家级、省级“电子商务示范企业”称号的农村电商企业，分别一次性给予20万元、5万元奖励。
　　企业提供书面申请、工商登记注册证明、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相关评定证明材料，向县（市、区）商务部门申报，由商务部门组织财政等部门审核。
　　八、支持农业品牌建设
　　（一）对新引进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持有商标被确认为“中国驰名商标”且引领产业化发展的，一次性给予商标持有者50万元奖励；对商标或产品新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湖北省著名商标”“湖北名牌”的，分别一次性给予商标持有者或产品所属企业50万元、10万元、10万元奖励；对商标或产品新获得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的，一次性给予商标持有者或产品所属企业10万元奖励。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新认定、核准的品牌证明文件，依照管理规定分别向县（市、区）工商（质监、农业）部门申报，由工商（质监、农业）部门组织财政等部门审核。
　　（二）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新创建区域性公共品牌入选国家农业部名录的，一次性给予10万元奖励。
　　新型经营主体提供证书原件或农业部公告（公示）材料、营业执照，在证书颁发6个月内向当地县（市、区）农业部门申报，由农业部门组织财政等部门审核。
　　九、支持农业科技创新
　　（一）对新认定的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企业技术中心、重点实验室、产业技术研究院、产业技术创新联盟，一次性给予200万元奖励；对新认定的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一次性给予100万元奖励。
　　申报单位提供工商登记注册证明、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科技部门认定文件或证书等资料，向县（市、区）科技部门申报，由科技部门组织财政等部门审核。
　　（二）对新认定为国家级、省级新品种的，分别一次性给予育种单位100万元、50万元奖励；对新认定的国家级、省部级核心育种场，分别一次性给予20万元、10万元奖励。
　　企业或相关主体提供国家级、省级认定证书、正式文件等相关证明，依照管理规定分别向县（市、区）农业（畜牧、水产）部门提出书面申报，由农业（畜牧、水产）部门组织财政等部门审核。
　　（三）对国家认定的“星创天地”的建设运营者，一次性给予20万元的补助。
　　申报单位提供工商登记注册证明、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科技部门认定文件或证书等资料，向县（市、区）科技部门申报，由科技部门组织财政等部门审核。
[bookmark: _GoBack]　　（四）对通过研发公共服务平台购买转化科技成果的企业，按照实际交易额的5%一次性给予最高不超过100万元的补助；科技成果成功转化的，3年内按照对地方财政贡献的5%给予企业最高不超过200万元的奖励。
　　企业提供技术转让合同、技术转让税务发票、银行资金往来证明等材料；科技成果转化成功的企业提供技术转让合同、技术转让税务发票、银行资金往来证明、经第三方审计的财务报表、税务部门出具的企业年度纳税证明等材料，向县（市、区）科技部门申报，由科技部门组织财政等部门审核。
　　（五）对农业物联网企业新认定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前3年按缴纳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地方留成部分的100%给予奖励，后3年按缴纳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地方留成部分的50%给予奖励。
　　投资者提供招商引资合同、企业营业执照副本、税务登记、税收缴纳凭证（企业缴纳的上年度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市、区两级地方留成部分）等资料，向县（市、区）科技部门申报，由科技部门组织财政等部门审核。
　　十、加大金融支持力度
　　（一）对在主板上市和新三板、四板挂牌交易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分别一次性给予400万元、200万元和30万元的补助。
　　企业相关佐证材料，向县（市、区）金融办申报，由金融办组织财政等部门审核。

